
 
二零零五年七月十一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實施《2004 年廣播（修訂）條例》及  
家居盜看收費電視節目的情況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介紹當局實施《2004 年廣播（修
訂）條例》的情況，以及就市民在家中盜看本港持牌收費電

視的節目應否作出刑事制裁，闡述當局的立場。  
 
 
背景  
 
2. 根據《廣播條例》（第 562 章）的規定，任何人進口
及出口、製造、出售及提供未經批准的解碼器，可被判處刑

事制裁。這類解碼器指該等可破解限制接收技術的非法器

材，讓人在無須繳付收看費的情況下，收看本港持牌收費電

視的節目。在香港，盜看收費電視節目的問題，主要是在非

法市場上有未經批准的解碼器出售，用以破解香港有線電視

有限公司（下稱「有線電視」）的限制接收技術。這些非法

器材可以讓人盜看有線電視以模擬形式廣播的收費電視節

目，而且售價廉宜，只需 200 元左右。另外兩家本地持牌收
費電視機構，即電訊盈科媒體有限公司及銀河衞星廣播有限

公司，自開始廣播以來，便以數碼形式傳送節目。我們至今

未有發現與這兩家機構所提供的收費電視服務有關的盜看

問題，也沒有發現有未經批准的解碼器出售。  
 
3. 為加強打擊盜看持牌收費電視服務的問題，政府制定

了《2004 年廣播（修訂）條例》（下稱「修訂條例」），就使
用未經批准的解碼器作商業用途的行為，訂立刑事制裁及民

事補救；以及就使用這些解碼器在家中盜看的行為，訂立民

事補救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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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業界曾建議向在家中使用未經批准的解碼器的人，施

加刑事責任。政府表示，可待本港收費電視全面數碼化，並

評估盜看問題是否嚴重後，才考慮有關建議。政府承諾在實

施修訂條例 12 個月後，向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報告
以數碼化打擊盜看活動的成效，以及執行法例情況。另外，

議員關注到法庭判刑是否能起阻嚇作用，政府承諾檢討法庭

就觸犯與非法解碼器有關的罪行的判刑。修訂條例於二零零

四年七月七日生效。  
 
 
以數碼形式傳送電視節目  
 
5. 收費電視營辦商使用限制接收的技術，確保只有繳付

了收看費的用戶，方可接收有關服務。當電視節目以模擬形

式傳送，破解或規避限制接收技術比較容易，而且成本不

高。不過，以數碼形式傳送電視節目時，因為數碼密碼匙較

難破解，規避限制接收技術變得困難而昂貴。營辦商也可較

容易地經常更改密碼匙。不過，營辦商仍須定期提升這些保

護技術。據悉，世界各地業界通常每隔 12 至 18 個月提升這
些保護技術。  
 
6. 有線電視把以模擬形式傳送節目轉為以數碼形式傳

送的計劃，已經大致完成。該公司 98%的用戶現正使用數碼
解碼器，接收數碼電視訊號。餘下接收模擬形式訊號的 2%
用戶（約 13 000 戶）主要是訂購有線 A 台 1的大廈管理公司

用戶，該台的訊號會在大廈內再傳送到各住戶。  
 
7. 數碼化計劃不能杜絕盜看收費電視的問題。黑市上現

在有一些數碼形式的未經批准的解碼器出售，用以接收有線

電視的節目。不過，全套非法解碼器，包括數碼解碼器和智

能卡，售價最少 1,200 元，遠較模擬形式的未經批准的解碼
器為高。至於有線電視數碼化前後使用未經批准的解碼器的

人數分別有多少，則難以估計。然而，按照電訊管理局（下

稱「電訊局」）職員日常巡查觀察所得，自有線電視以數碼

 
1 有線 A 台是有線電視為若干住宅大廈獨立提供的一條資訊娛樂節目頻道。大廈管理公司代表
住戶集體繳付收看費，而電視節目則經由大廈的共用天線廣播分布系統傳送至各住宅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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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傳送節目後，在黑點售賣未經批准的解碼器的情況已大

幅減少。這情況反映盜看收費電視問題改善了不少。  
 
 
執法行動及罰則  
 
8. 執法機關已經加強執法行動，以打擊上游經銷商進出

口、製造、出售及提供未經批准的解碼器，以及商業上使用

這些解碼器的盜看行為。  
 
上游經銷商  
 
9. 二零零四年，電訊局和警方共進行 13 次突擊行動，
打擊非法售賣未經批准的解碼器；二零零三年則進行了 6 次
突擊搜查。二零零四年，共有 47 人被捕或獲邀協助調查，
二零零三年的相應數字只有 31 人。在二零零五年首季，電
訊局和警方繼續進行執法行動，共進行 3 次突擊搜查，10 人
被捕或獲邀協助調查。  
 
10. 二零零四年，當局進行上述突擊行動後，30 人被裁
定售賣未經批准的解碼器罪名成立，二零零三年的相應數字

為 17 人。自二零零四年起，法庭所施加的罰則普遍較以往
嚴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法庭於二零零四年首次判處兩宗

案件的被告各入獄 3 個月和 4 個月，不得緩刑。至於其他案
件，11 名違例者被判處入獄，但獲緩刑 1 至 2 年不等；1 人
被送往勞教中心；2 人須履行社會服務令；餘下 14 人被判罰
款 4,000 至 10,000 元不等。二零零三年，法庭沒有向被告判
處入獄或履行社會服務令等罰則，只判處他們罰款 2,000 至
10,000 元不等。  
 
商業盜看者  
 
11. 二零零四年七月，當局引入刑事制裁，禁止任何人使

用未經批准的解碼器作商業用途。自此，電訊局在商業場所

（包括酒吧、食肆、旅館和夜總會）進行了 12 次突擊行動，
共有 6 人被捕或獲邀協助調查。不過，電訊局只能就其中一
宗使用未經批准的解碼器作商業用途的個案作出檢控，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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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被判處罰款 8,000 元。至於其他個案，有關人士是藉登記
成為有線電視的住宅用戶而獲提供合法解碼器。有線電視收

取住宅收費，供用戶在家庭收看之用，但有關人士卻在其商

業場所使用該等解碼器。換而言之，這些人只是違反了合約

所訂明的解碼器只供作家中收看用途的責任。  
 
12. 根據修訂條例的規定，收費電視營辦商可向盜看收費

電視的人提出民事訴訟。電訊局多次促請有線電視向商業及

家居盜看的人提出民事訴訟。有線電視至今未有採取任何行

動。  
 
宣傳及消費者教育  
 
13. 政府舉辦了一系列的宣傳活動，以配合執法行動。自

二零零四年九月起，政府在電視和電台播放政府宣傳影片及

聲帶；並在同年七月舉辦一連串的電台消費者教育活動。當

局亦在各區、公共屋邨和其他當眼位置張貼海報，以及派發

宣傳單張。  
 
 
業界意見  
 
14. 收費電視業界人士仍然認為，向家居盜看的人施加刑

事法律責任，可以有效阻嚇有關問題。他們指仍有很多人在

家中使用未經批准的解碼器盜看收費電視節目。  
 
 
評估  
 
15. 針對各種和未經批准的解碼器有關的行為，我們已經

因應其所造成的傷害，在現行的《廣播條例》中提供不同程

度的法律制裁及罰則。我們對助長盜看行為的上游活動（如

製造、進口和出口、出售和提供未經批准的解碼器）施行了

嚴厲的刑事制裁。在下游活動方面，當局也制定了刑事制

裁，遏止可導致收費電視營辦商蒙受較大經濟損失的商業盜

看行為。至於在家庭收看的個人盜看行為，當局經研究有關

行為所造成的傷害的嚴重程度、執法情況，以及推行數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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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已能遏止有關問題等因素後，認為民事補救是較為適合

的法律措施。  
 
16. 具體而言，我們須從下述角度，考慮對在家中使用未

經批准的解碼器的個別盜看人士引入刑事制裁的建議：  
 

(a) 法律上的措施與盜看行為相稱。法律提供的刑罰，必
須與有關的不當行為對社會所造成的傷害相稱。自有

線電視推行數碼化計劃後，盜看其收費電視節目的問

題已大幅減少。營辦商也可定期更新其限制接收的技

術，令盜看行為變得困難和昂貴。因此，我們對是否

應該對使用未經批准的解碼器作家中收看用途的用

家引入刑事制裁以解決盜看問題，有所保留。  
 
在住宅外偵測有人使用未經批准的解碼器，實際上非

法困難。因此，要找尋目標進行執法行動亦不容易。

在需要執行刑事法例的行動時，執法機關須採取進入

住宅、搜查和撿取證據、拘捕違例者和檢控等侵擾行

動。我們認為，對付在家中使用未經批准的解碼器的

行為，並不應該採取這種侵擾刑事執法行動。據了

解，即使在有法例向在家中盜看人士施加刑事制裁的

國家（如美國及加拿大），當局也不會主動採取執法

行動。執法人員均集中打擊商業活動。  
 
(b) 營辦商的角色與政府的責任。收費電視營辦商有責任
使用目前市面上提供最完善的加密技術，以確保其限

制接收系統技術完善並能有效運作。歐洲委員會亦持

相同意見（歐洲委員會建議文件 R(91)14 號，有關合
法保護加密電視服務）。歐洲委員會在評估其有關合

法保護限制接收服務的指令（指令 98/84/EC）的實
施情況時，注意到收費電視營辦商會不斷定期監察盜

看市場，並利用反盜看技術對盜看市場加以還擊。營

辦商會改善加密技術，並加強用以核實個別用戶身分

的密碼匙系統，以減少及堵塞其系統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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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明白，政府及私營機構必須緊密合作，才能有效

打擊盜看行為。修訂條例已對未經批准的解碼器的使

用者，訂明民事補救的措施。我們會繼續善用公共資

源，集中打擊上游銷售未經批准的解碼器和使用未經

批准的解碼器作商業用途等活動。  
 
 
結論  
 
17. 我們認為，對使用未經批准的解碼器作家中收看用途

的使用者而言，民事補救是較刑事制裁更為相稱的法律措

施。我們也認為，法庭已對被裁定售賣未經批准的解碼器罪

名成立的人士，處以適當的罰則。電訊局會繼續嚴厲執行修

訂條例。  
 
 
 
 
 
工商及科技局  
通訊及科技科  
二零零五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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